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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埔心鄉地方文化館暨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租用本館場地之申請

者，應於使用前十五日

至六個月內申請；設立

於本鄉之非營利團體

及幼教機構，得於使用

前十五日至七個月內

申請，申請者向本鄉圖

書館索取申請書，辦理

申請租用手續，經同意

後，方可使用。 

申請及管理辦法由本

館另行補充規定辦

理。」 

第五條 凡申請租用本館場地之

申請者，應於使用前十

五日至六個月內，向本

鄉圖書館索取申請書

（如附件一），辦理申

請租用手續，經同意

後，方可使用。 

一、 為簡化行政程序，

爰條文文字第一項

修正刪除「凡申請

」「如附件一」文字

，增加文字修正為

「申請；設立於本

鄉之非營利團體及

幼教機構，得於使

用前十五日至七個

月內申請，申請者

」。 

二、 爰條文增列第二項

文字「申請及管理

辦法由本館另行補

充規定辦理。」 

第七條  申請者如有毀損建築

及設備或設施者，應負

責修復或賠償之，並由

申請單位法定代理人

或申請租用之個人全

權負責。 

        前項違反第五條第二

項所訂管理辦法，立即

停止其租用，除賠償各

類損壞費用外，已繳付

各類費用不予退還，並

拒絕其下次再申請租

用。 

第七條  申請者如有毀損建築

及設備或設施者，應負

責修復或賠償之，並由

申請單位法定代理人

或申請租用之個人全

權負責。 

一、爰條文增列第二項

文字「前項違反第五條

第二項所訂管理辦法，

立即停止其租用，除賠

償各類損壞費用外，已

繳付各類費用不予退還

，並拒絕其下次再申請

租用。」，以維護建築物

及設備或設施永續經營

。 

第八條 本館場地租用收費標

準：詳如附表一 

第八條 本館場地租用收費標

準：詳如「埔心鄉地方

文化館暨圖書館場地

使用收費一覽表」（如

附件二） 

爰條文文字修正「詳如

埔心鄉地方文化館暨圖

書館場地使用收費一覽

表」（如附件二）」修正

為「詳如附表一」文字

，並配合修正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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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第九條  本館所設置三場時段

分別如下： 

一、所稱上午場、下午

場、夜間場，係指

約定使用日之場

次。上午場自八時

至十二時為限，下

午場十三時至十

七時為限，夜間場

自十八時至二十

二時為限。 

二、如使用逾前款所列

規定時段者，逾時

十五分鐘，以一小

時計加收場地費

清潔費、空調費及

工程師操作費用

外，併停止使用

權。 

三、如活動無法於該時

段內結束，最多得

延 長 四 十 五 分

鐘，以一小時計加

收場地費用、清潔

費、空調費及工程

師操作費用外，併

停止使用權。 

四、各時段租用期間之

計算，包括會場佈

置、彩排及結束之

場地清潔整理並

恢復原狀在內，該

場次結束後仍未

清除物品視同廢

棄物處理之。 

第九條  本館所設置三種時段

如下： 

一、所稱上午、下午、

夜間，係指約定使

用之日上午自早

上八時至十二時

為限，下午一時至

五時為限，夜間自

下午六時至十時

為限。。 

二、如使用逾前款所列

規定時段者，逾時

十五分鐘，以一小

時計加收工程師

操作費用外，併停

止使用權。 

三、如活動無法於該時

段內結束，最多得

延 長 四 十 五 分

鐘，以一小時計加

收場地費用及工

程 師 操 作 費 用

外，併停止使用

權。 

四、各時段租用期間之

計算，包括會場佈

置、綵排及結束之

場地清潔整理並

恢復原狀在內。 

一、爰條文文字修正第

一項「三種時段」

修正為「三場時段

分別」文字。 

二、爰條文文字修正第

一項第一款文字修

正「所稱上午、下

午、夜間，係指約

定使用之日上午自

早上八時至十二時

為限」修正為「所

稱上午場、下午場

、夜間場，係指約

定使用日之場次。

上午場自八時至十

二時為限，下午場

十三時至十七時為

限，夜間場自十八

時至二十二時為限

。」 

三、爰條文文字修正第

一項第二款文字修

正增加「場地費、

清潔費、空調費及

」。 

四、爰條文文字修正第

一項第三款文字修

正增加「、清潔費

、空調費」文字。 

五、爰條文文字修正第

一項第四款文字修

正「綵」為「彩」

文字，增加「，該

場次結束後仍未清

除物品視同廢棄物



第- 3 -頁 共- 4 -頁 

處理之」。 

第十條 申請者如有下列之情

形，場地費用得予優

惠。 

一、公務機關及設立於

本 鄉 非 營 利 團

體、幼教機構辦理

之活動，其場地費

用以五折計算收

費。 

二、如申請者辦理之活

動乃向本機關或

上級機關申請經

費補助者，其場地

費用以八折計算

收費。 

三、申請者於戶外文化

廣場辦理之捐血

動，得免收場地使

用費。 

四、埔心鄉公所暨附屬

單 位 辦 理 之 活

動，免費使用。 

第十條 申請者如有下列之情

形，場地費用得予優

惠。 

一、公務機關辦理之活

動，其場地費用以

八折計算收費。 

二、如申請者辦理之活

動乃向本機關或

上級機關申請經

費補助者，視同公

務機關辦理之活

動，其場地費用以

八折計算收費。 

三、申請者於戶外文化

廣場辦理之捐血

活動，得免收場地

使用費。 

一、爰條文文字修正第

一項第一款「公務

機關辦理之活動，

其場地費用以八折

計算收費。」修正

為「公務機關及設

立於本鄉非營利團

體、幼教機構辦理

之活動，其場地費

用以五折計算收

費。」文字 

二、爰條文文字修正第

一項第二款刪除「

，視同公務機關辦

理之活動」文字 

三、爰條文文字新增第

一項第四款「「埔心

鄉公所暨附屬單位

辦理之活動，免費

使用。」 

第十三條 演藝廳場地應遵守下

列規定： 

一、嚴禁穿著拖鞋、木

屐、打赤膊入場。 

二、場內應保持肅靜、

凡吸煙、吃檳榔、

嚼口香糖、帶零

食、飲用食物、隨

意走動、攜帶危險

物品等一律禁止。 

三、場內各項設施及機

械，電器藝術裝置

等，嚴禁觸摸，以

免危險。 

第十三條 演藝廳場地除適合兒

童欣賞節目外，禁止攜

帶五歲以下之幼兒入

場，並請遵守下列規

定： 

一、嚴禁穿著拖鞋、木

屐、打赤膊入場。 

二、場內應保持肅靜、

凡吸煙、吃檳榔、

嚼口香糖、帶零

食、飲用食物、隨

意走動、攜帶危險

物品等一律禁止。 

三、場內各項設施及機

為保障兒童權益，爰條

文第一項文字修正「除

適合兒童欣賞節目外，

禁止攜帶五歲以下之幼

兒入場，並請」修正為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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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樓觀眾席，為考

量安全、原則上禁

止國小以下學童

進入，如申請者開

放國小以下學童

進入時，應派員於

三樓觀眾席維護

安全。 

械，電器藝術裝置

等，嚴禁觸摸，以

免危險。 

四、三樓觀眾席，為考

量安全、原則上禁

止國小以下學童

進入，如申請者開

放國小以下學童

進入時，應派員於

三樓觀眾席維護

安全。 

第十四條 為各項工作之推行 

之一  及永續經營之需，

得僱用臨時人員。 

 增列第十四條之一條 

文，「為各項工作之推 

行及永續經營之需，得 

僱用臨時人員。」 

第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

華民國一 O六年一

月一日施行。 

          自治條例修正後

之條文，公布指定

日起施行。 

第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

華民國一 O六年一

月一日施行。 

 

爰條文增列第二項文字

修正「自治條例修正後

之條文，公布指定日起

施行。」 

 


